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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对传统法治的
挑战与应对路径

黄绍坤 鄢浩宇

摘 要  数智创新是数字时代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为

数智发展提出了新标准。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法治引领下充分

激发数据、算法、算力和平台的协同共振。但现有法律系统所具有的稳定性、命令性、价值推

理、严格监管等特征，难以回应新质生产力的自组织化、智能化发展需求，无法高效实现数字

要素互通与协同，无力应对数智发展的伴生风险。故而有必要引入反身法模式，建构适应

“人—机”交互的规制架构，将人工智能纳为规制工具，通过互联互通、生产正义、数字私权

力、价值对齐等理念优化数字规范体系，同时依托后设监管等方式革新监管体系，进而推动

数智场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共享和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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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

质态。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

（P191） 在数字时代，科技创新主要体现在数智技术上。受此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展现为数智发

展，并产生了超越传统立法预设的特质，对传统法律体系提出了系统性挑战。对此，需要基于新质生产

力数智发展特征，在法治轨道内推动创新成果成簇出现，保障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一、法治保障对象：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解构

法治保障对象的运作模式和内在特征，是法律困境产生的社会根源，也决定着法治的回应路径。而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作为新发展模式，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运作逻辑，内嵌有多种新要素，并产生了多

重新特征。

（一） 新质生产力与数智发展的双向关联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包含“要素—结构—功能”的协同体系。要素由新型生产要素、新型劳动对象、新

型劳动工具等构成；结构表现为由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主导的新型产业体系；功能旨在落实新发展理念、

追求高质量发展［2］（P15）。在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多借助产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而不断推进。由此，新质生产力系统被赋予了数智特征，形成了以数据、算力为新

型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新型劳动工具，依托平台等新型经济结构，依循新理念的发展模式。

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与数智发展之间形成了双向关联关系。一方面，数智发展成为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重要方向，丰富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和模式。在数字语境下，数据、算法、算力和平台作为新

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核心要素，具备虚拟性、智能性、学习性、自组织性等特性，并将上述特性嵌入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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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此外，数智技术进入生产领域，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持续迭代和颠覆性创新，形塑了新质生产力

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内涵，产生了新的法治保障需求。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新特征、新要求为数智

发展提供了新标准，指明了新方向。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新质生

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P1） 在法学语境下，新质生产力的上述特征可以转化为创新性、持

续性、安全性等特征［4］（P6）。新发展理念内的创新、共享、安全等内涵可以对应“效率、正义、平等”等法

律价值［5］（P37）。创新可以涵射效率等价值，共享可以包容正义等价值，安全性则属于数智发展的底线。

基于此，数智发展需要满足创新、共享和安全等要件，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二）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构成要素

从数字社会实践看，智能算法、数据、算力、平台作为新型要素，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智协

同系统，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产要素，可以嵌入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提升生产要素效率，催生与发展新

质生产力［6］（P22）。数据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能够展现社会实况、市场需求等，实现对全生产链条的实

时监测，推动生产效率的倍增。“生产力的每一次跃升都与生产要素配置密切相关。”［7］（P26） 为保障新质

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数据权属设置应成为新时代法律建构的重点。但是数据具备聚合性、场景依附性、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征，不同于其他财产，更强调共享共用，因而在权限配置、利用方式等方面呼吁

着法治革新。

算法赋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学习性和智能性，能够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运作模式。人工智能

可以不断推动社会的网络化、智能化、自主化，实现人、机器与资源的智能互联，在“新”与“质”两方面提

升生产力水平。同时，算法作为一种决策机制，能够决定人、机器与资源的交互模式，影响数字资源和用

户权益的配置，具备规制对象、规制工具和规范本身三重属性。智能算法对社会全面的赋能、赋智，导致

人类与智能算法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倒转，且对法律系统产生了诸多影响。

算力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财产属性日益彰显。首先，算力具有使用价值。算力的

提升使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成为数字时代的通用性技术，并奠定了个性化决策、流量等资源动

态配置的动力基础。其次，算力具有交换价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算力中心服务商分析

报告（2024 年）》预测，2027年中国算力市场的规模将达到3075亿元人民币。在此背景下，算力具备了交

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有必要将之定位为法律财产。

平台是数字时代的象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和保障。平台经营者通过投入数据、技术、资本、

劳动，架设数据、算法的应用场景，最终催生了新型生产方式、市场交易模式和社会交互结构。随着平台

组织化，平台经营者开始承担管理职能，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此外，平台能够有效连接供

给侧与需求侧，借助双边效应和网络效应，推动市场主体自发汇集于平台，从而促进不同主体和组织的

交流和互通，实现数字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形塑了新型生产关系。由此，平台的组织模式突破了传统生

产力的社会语境，有必要在“国家—平台—用户”结构中探索、架构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法治体系。

（三）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要素协同运作

在数字社会运作中，数据、算法、算力、平台等要素并不是割裂、孤立的关系，而是共同构筑数智发展

生态，并产生了新的法治困境，进而衍生出新的法治保障需求。

在数智生产中，“算力+数据+算法”的协同结构不断助力创新模式的变革［8］（P20）。在此协同结构

中，算力属于基础设施，赋予数字时代发展新动能。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在算力支撑下实现生

产效率的指数式增长。智能算法在算力和数据支持下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的模式，使自动化、自主

性、智能化生产成为新常态。从实践看，数字经济的平台化运作，可以实现“算力+数据+算法”的有机融

合，保障各要素的系统协调和动态协同。不同要素在平台内的协同形成了新型科层架构，生成了新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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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架构。平台组织化运作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生产效益，推动新质生产力组织形态的扁平化、协

同化，同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心化。由此，“算力+数据+算法+平台”的协同运作，构成了新质生产

力数智发展的协同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决定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存在以下特征。

图1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协同解构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具备数字特性。在实践中，数字孪生、数字画像等数字化现象普遍存在，改变

了生产力的呈现形态与运作状态。数字化是数字社会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基础，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新资源和新样态。一方面，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财产，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效能，是社会改善、企业

创新的资源，也是科学文化艺术进步的资源池［9］（P94），其社会公共属性不断强化。另一方面，数据作为

数字社会的“话语”，成为数字时代信息和意义传递的核心载体。而基于主体间性理论，话语是主体之间

连接的工具，是主体间性的信息和意义的传递手段［10］（P33-34），是法律交互实现的载体与方式。话语的

数字化表达促生了权力、权利表征、传递和变动的新模式。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具备智能性特征。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自主性、独立性、学习性不断强化，与生

产主体之间的交互能力不断增强，对法律系统产生了诸多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主体化。人工智能嵌

入万物助推高能、高效智能体的出现，使其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并开始分享人的主体地位。例如，宇树

科技机器人正重构劳动场景，倒逼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智能化生产模式加速转型。另一方面，人工智

能具备对社会的规范效能。人工智能具备算法规训功能和类法律属性，将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权益，并

成为社会资源的配置者。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具备自组织性特征。人工智能自主性和数字生产平台化形塑了新质生产力数

智发展的自组织性特征。从实践看，新质生产力的自组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质生产力运作模式

的自组织性。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能力不断强化，逐渐具备了主体属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人类的控

制而自我学习、运转、决策。同时人工智能也开始反向控制人类，规训人之行为。二是新质生产力组织

形态的自组织性。平台是平台经营者借助数字技术、科学绩效效应、经济管理和技术规则架构等建构而

成的，具有双边特性和网络效应，能够自我进化、升维和演进。

二、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法律困境

数智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自组织等特征，改变了传统社会运作模式，对立基于物质的、个体理性

的传统法律规范体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从实践看，既有法律系统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创新、共享、

安全发展的制度需求。

（一） 新质生产力数智创新发展的法律困境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基础要求。数智场景下创新的法治需求，不同于传统生产力语境下

··176



黄绍坤 等：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对传统法治的挑战与应对路径

创新的法治需求，更依托新要素、新技术、新组织方式，具有快速迭代性、高渗透性、智能性等特征。受此

影响，传统法律规范体系无法敏捷、全面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数智创新需求。

第一，现有规范无法应对数智创新的快速迭代。在实践中，人工智能迭代不断加速，功能日新月异，

适用场景持续扩充，为数智创新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产生了诸多法律困境。一是创新过程存在着技

术、商业价值、应用影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传统法律系统以稳定性、可预期性为核心特征，难以适应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特质。二是传统法律多体现出强制性，主要由“命令式”规范构成，而新质生产力数智

创新则具有自组织性、市场属性，需要预留足够的创新空间。对此，需要减少强制干预，营造新质生产力

自主发展的制度环境。例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三证”（运输证、驾驶证、经

营许可证）的规定，并不契合社会要求［11］（P43-44）。三是传统严格监管理念追求绝对安全，难以包容数

智创新的附带风险，会抑制数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例如，完全禁止稳定币流通可能难以发挥其在跨

国贸易、证券等方面的价值，可能会对相关技术发展、国际竞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传统法律规范体系难以适应数智创新的高渗透性。随着数智技术对社会的全面嵌入，数智创

新所涉场景日益多元化，突破了既有法律规范模式。一是传统法律规范体系采取公私法二分模式，难以

应对数智发展高渗透性引发的公私法交融问题。数智创新形成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法律结

构，呼吁公法与私法“化学反应式”融合。例如，因应数智社会发展生成的数字私权力，既具备公共性，又

蕴含私主体特性。而对此，强调意思自治的私法理论和强调权力控制的公法理论体系，都需要一定程度

的调适，才能应对数智创新的伴生问题。二是面对数智创新的高渗透性、全面性，传统的单一部门监管

体制存在适用困境。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具有跨行业、跨领域和跨部门特征，会引发不同监管部门之间

的权力掣肘和监管竞合，难以有效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第三，传统法律系统难以回应生产力创新的智能化运作模式。首先，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推动力，具备自主性、支配性、规模性等内在特性，但存在算法黑箱等协商障碍。而传统立法依存于契

约社会，规范对象主要是人类的个别行为，立基于权利主体的自决，难以适应人工智能创新需求。例如，

人工智能使用数据训练时，无法获得数据主体同意，也难以准用法定许可、合理使用规则，以致人工智能

迭代发展一直饱受合法性质疑。其次，传统法律体系的规制手段不适应智能化创新。传统法律系统一

般以立法条文为依托，通过人的推理，进而涵射到特定事实语境。而在数智创新中，人工智能已经从规

制对象转化为规制工具、规则本体，运作遵循的是工具理性和数学推理，突破了传统法律的运作模式。

对此，传统法律规范模式需要迭代升级，以应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二） 新质生产力数字共享发展的法律困境

数字经济是规模经济，依赖数据资源汇聚、算力高效流动，需要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依据梅

特卡夫定律，网络互操作性越强，其整体价值就越大［12］（P88）。基于此，数智发展协同系统中不同要素的

互联互通越强，越能够发挥网络效应和乘数效应，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跃升。但是在实践中，新质生

产力数智发展面临着数据资源流通不畅、算力资源供需失衡、数字基础设施缺乏互联等问题，违反了新

质生产力的协调、共享、正义等内在要求。

第一，数据共享保障机制不完善，阻碍数据生产效能的释放。该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造

成大量数据壁垒的存在。在数字活动中，部分数据处理者为了独享数据红利，通过封禁账号、不予链接、

屏蔽内容等方式构建了大量数据壁垒，损害了数据资源的公平获取和流通利用。二是数据确权的理论

误区可能会造成反公地悲剧。数据只有流通汇集才能更好地发挥生产效能，而数据确权可能阻碍数据

的流通利用。即使复杂的权利束设置，也可能导致权利关系因错综复杂而相互掣肘，引发反公地悲剧［13］

（P11）。三是数据确权缺乏对生产正义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结构中的物质生产环节实现生产性正义［14］（P8-9），强调“在社会意义上实现每个成员平等享有基于平等

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所获得的社会权利和经济利益”［15］（P23-24）。基于此，应从生产正义等角度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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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利体系，避免数据红利由数据控制者独享，进而造成社会分配失衡。

第二，算力资源供需失衡，且缺乏有效的流通机制。算力供需失衡的解决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各

社会子系统的共同协作。在法律系统中，该问题主要表现为算力研发激励不足和算力交易流通机制不

畅。首先，算力财产权的规范失语。从外观看，算力缺乏可控制和可识别性，与传统财产权的客体存在

较大差异，如何通过法律保障算力研发者、占有者的权益，尚缺乏可操作的方案。其次，全国算力一体化

建设缺乏制度支撑。在实践中，数据生产效能的发挥需要依托算力支持，而“数”与“算”存在东西错配问

题。对此，法律应推动全国算力一体化建设。但在建设过程中，法律仍面临着算力建设标准缺失、市场

交易规范阙如、产业投资规范滞后、产业监管系统不匹配等障碍［16］（P2090）。

第三，数字基础设施缺乏互联互通机制，面临着一系列法律困境。首先是互联互通保障机制科学设

置的困境。数据、算力、平台、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的法律属性和发展需求各异，归属主体存在公共机构

和私主体之分，不同场景下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在此背景下，传统立法模式难以有效、及时回应高技术

性、高复杂性且快速变化的互联互通需求。其次是平衡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困境。在数字经济实践

中，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竞争力存在强弱势差。如果为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而要求所有

数字基础设施开放，则可能影响初创企业或中小经营者的发展。

（三）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安全困境

纵观人类发展史，工业革命推动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及至数智时代，社会风险又出现了新情形和新

特征。数智时代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数据风险、人工智能风险和组织风险。

数据风险主要涉及以下方面。首先是数据作为信息载体引发的风险。随着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

展，人类思想、人格权益及其财产权益可以转化为数据形态。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因为错误数据指令、数

据污染、情感计算等行为，损害人格尊严与自由、数字财产等权益。其次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引发的风

险。在实践中，数据要素在存储过程中，存在着保密性、完整性等问题。而数据要素化使用会影响数据

负载的著作权、个人信息权益等数据在先权利，例如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困境［17］（P78）。此外，数

据要素在收集、流通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数据泄露、数据窃取、脱敏不达标等安全风险，甚至会影响国家

安全。比如，国家安全部2024年披露有境外公司以开展智能驾驶研究为掩护，与国内公司合作采集地理

原始信息，该行为存在暴露我国关键核心区域地理信息的风险。

人工智能在全面嵌入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将内蕴风险转变为以下两类社会风险。首先，就技术性风

险而言，智能算法存在运行不公开、程序不透明、不断迭代、自我运行等特征，且受语料偏差、程序瑕疵或

人为诱导等影响，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算法歧视、数据杀熟等不良后果。智能算法的自运行特征使

得其运行后果与人的主观意志相分离，对责任主体、责任分担的确定提出了挑战。其次，人工智能规训

类风险的产生，是因为其在对万物赋能的过程中，实现了从“道德物化”软性引导到“规则物化”命令式规

制的跃迁。在与人类的交互过程中，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构建数字监视、代理人类决策等方式，致使人类

在数字生产过程中沦为原料和商品价值剩余，不断强化人的工具取向。

平台经营者具备市场活动参与者和数字生产的管理者双重身份，进而衍生出了双重组织风险。一

是平台治理通道化风险。为优化数字生态，国家多通过设定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平台经营者积极开展平

台内部治理。但是如果平台经营者承担过多治理职责，即可能会导致其为行政职能发挥的通道，影响平

台创新发展，又可能因为“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内部传导机制，影响用户的合法权益。二是数字私

权力异化与滥用风险。平台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在数字活动中具备多元身份，受制于自利本性，可能

会将治理权力传导至平台内部市场，进而扰乱数字经济市场竞争机制和损害其他主体权益。

三、保障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法治实现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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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新质生产力适应型生产关系的形成需要由法律形塑。对

此，亟须以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内在特征为基础，以创新、共享和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困境为导向，推动

数智发展法治保障体系的迭代发展。

（一） 保障新质生产力数智创新发展的法治路径

新质生产力数智创新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技术创新的特殊性，具备快速迭代、全社会渗透和高智能

性等特性，对传统法律规制模式、监管制度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法律系统需要引入反身法规制

模式，优化人工智能规则，并统筹完善监管机制，以保障和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创新。

1. 充分发挥反身法的法治效能

反身法理论是系统论法学的重要内容，是自我规制、自我监管等法治实践的法哲学基础。该理论认

为法律实质理性具有局限性，直接控制手段应保持谦抑性，强调借助组织、程序、授权等间接规制手段规

制其他社会子系统［18］（P1519）。该理论能够较好地应对创新等外部环境对法律系统的激扰，并尊重法律

系统的独立性和自运行性，但也注重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沟通。

反身法理论的引入具有科学性和必要性。首先，反身法理论能够包容法教义学和法社会学。法教

义学强调法律系统的自运行，主张法律是一种规范性的事物［19］（P215）。而法社会学是一个对实然问题

进行经验描述的学科［20］（P30），主要从外部视角的经验研究来观察法律问题。两者在系统论法学中实现

共存［21］（P80），推动社会环境与法律系统的沟通。其次，反身法理论能够较好地保障新质生产力数智发

展。在实践层面，培育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的开发公司）等数智企

业时，杭州所采取的“有事就服务，无事不打扰”的治理哲学，正是反身法理念在社会实践中的投射。同

时，反身法理论适应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自组织运作，契合数字私权力内蕴的市场属性，也能够避免

直接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再次，反身法规制理论通过组织、程序、协商架构等间接干预方式督导相关

主体自我规制，可以引导、矫正数字私权力的滥用风险，满足其创新需求，保障新质生产力向善发展。

基于反身法理论，可以通过组织、程序、权能等手段建构数字经济的自我规制机制［22］（P618）。第一，

应将公平、开放纳为平台组织化运作的目标。在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过程中，随着平台内部组织化，平

台型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平台运作结构发生了嵌合，需要引入外部成员参与企业治理和平台运作，科

学建构独立的监管机制，以推动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第二，应架构适应数智发展规制的程序规则，完

善商谈机制。在强制性法律之外，法律系统应优化行业规定、专业标准、平台规则等制定程序，优化信息

披露、算法透明、审批和备案机制，并通过动态监测等手段保障相关制度的落实。在商谈机制层面，法律

体系需要重点关注数智运作的民主机制建设，优化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告知机制，完善平台经营者等主体

能够有效听取意见，并充分说明理由的协商架构。第三，将社会公共治理的权限向私主体让渡，夯实受

限自我规制的合法性基础。在数智发展中，数字社会治理权限的让渡与“行政发包制”不同，其是取决于

“用户让渡的权利和国家设定的法定义务”［23］（P54）。因此，用户基本权利保护应是数字领域法律分析的

出发点，构成数字私权力、公权力运行正当性的基础来源，并基于此明确数字私权力的内涵和边界。

2. 保障新质生产力智能化创新的法律机制

在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视域下，人工智能制度的优化应重点消除人工智能的发展障碍，从资本制

度、责任设定等层面，包容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不确定性，降低创新成本。

第一，优化不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内容。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制度阻碍是训练阶段数

据使用合法性问题。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获取应摆脱契约授权的规范模式，在对训练场景、数据获取对

象、数据获取方式和数据使用目的等进行限制的前提下，建构训练数据获取的许可豁免规则，并通过设

置知情权、拒绝权、删除权、算法解释权等权利，借助多次分配机制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配置，以保障

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24］（P89）。此外，国家机关应积极在保障隐私、个人信息权益和国家安全的基

础上，增加高质量公共数据的供给，以满足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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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完善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资本制度。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持续支持，但

是人工智能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的发展战略，而这难以满足资金投资快速

增值的需求。为建立人工智能发展适应型资本制度，需要优化现有资本制度中的容错机制。对此，为推

动人工智能的持续创新迭代，需要构建长效激励制度，培育“耐心资本”，推动市场资本与国家资本有效

结合，通过适应性监管机制建设，形成坚持长期主义的资本制度体系。

第三，完善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体系。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干预与影响越来越

大，“避风港原则”正在被突破，平台主体责任、安全保障义务被不断强调。为避免矫枉过正阻碍人工智

能的创新发展，人工智能侵权风险规制应遵循风险预防成本原则，仅当风险预防成本小于损害后果时，

开发运行者方应承担侵权责任。在责任承担时，应准用多元归责原则［25］（P328），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划

分为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三个风险等级，分别采用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过错责任。

3. 完善数智创新的监管体制

新质生产力数智创新具有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等特征，使得传统的单一部门监管体制面临诸多

困境，引发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等问题。因此，应当加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完善监管体制，

实现对数字经济活动的有效监管。

第一，明确不同监管部门的协调分工，以确保对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监督管理科学、高效。各主

管部门应以其主管的数字活动为基础，充分发挥法律法规赋予的专门职能，细化和厘清各自的监管职

责，既对本行业领域内数字活动进行日常监督，又要针对新兴业务和技术创新采取动态监管。各部门应

通过明确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数字监管事项清单，明确界定监管边界，避免监管职能重叠或真空，减少跨

部门间的协调摩擦，强化责任落实，提高监管效率，确保风险能够被及时识别和处置［26］（P89）。

第二，加强不同监管部门的统筹合作，以提升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治理监管的整体效能。在对数智

发展进行监管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宜作为统筹协调机构，发挥在数字信息安全和数据治理方面的

核心作用，保障其他相关监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监管义务。同时，强化监管部门间的信息

共享和协同配合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监管能力的整体提升，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监管机制，确

保各部门能够在政策制定、风险评估、执法检查等方面紧密配合，避免信息孤岛和监管盲区。此外，为顺

应数智化治理需求，应搭建统一的数据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跨部门的数据互通和信息共享，增强监

管的透明度和及时性，提升监管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第三，以后设监管模式提升监管能效。首先，以后设监管促进市场主体的自律治理，通过依托反身

法理论中的认知与现实的双向反馈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开放性的自我监管体系，满足不同市场主体数智

创新的差异化监管需求。其次，以后设监管应对数智创新的复杂性，提高政府监管质效，充分发挥市场

主体的自我监管和自律治理效果。政府非必要不介入具体的监管事项，而是主要监管市场主体自我规

制的实施状况。再次，以后设监管机制将被监管对象作为治理监管的参与主体，从而将风险外部效应内

部化［27］（P86）。这可以推动被监管对象将创新的风险成本内化，减少市场主体因自身风险而导致的市场

负外部性，降低公共资源的消耗，更有利于推动形成良性的数字经济发展秩序。

（二） 保障新质生产力数智共享发展的法治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共享型数智发展，既包括数智要素生产效能的社会共享，又包括数智发展红利的社会

共享，旨在解决发展过程中数据垄断、平台封禁、算力供需失衡等问题。在数智发展过程中，共享型发展

的法治建设重点是实现数据制度的共享共用、算力互联互通和平台开放，以提升各要素的协同效能。

1. 建立共享型数据制度

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离不开高质量数据的汇集。这就需要强化数据共享机制，减少数据的流通成

本，弱化数据的排他性，并落实“效率、正义、平等”等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

第一，数据共享共用机制的建构。数据具有非竞争性、规模效应等特征，坚持共享共用、释放价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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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应是数据财产权的建构目标。但是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等内容看，目前数据财产权的设置并不能有效推动数据共享的实

现，也难以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对此，数据财产权建构的重心应从关注类物权的支配性，转向

重视数据收益归属、数据共享，肯认数据来源者收益请求权，赋予数据处理者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并

在保障数据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提升数据采集能力，增加公共数据供给。立法部门应当基于分配正义

的价值目的，构建数据交易强制缔约制度［28］（P183-185），以落实数据控制者的数据开放义务。在价格设

置上，可以借鉴专利等强制许可制度中的价格确定机制，应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可由国家或地方数

据局进行价格裁决。此外，应细化数据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制度，限制数据红利的独享与绝对的排他

性使用，避免数据孤岛和数据寡头现象的出现。

第二，数据来源者收益共享机制的建构。数据处理者在数字空间内收集、处理数据，需要付出诸多

人力物力，应予以尊重并合比例地配置相应利益。但是在数字空间中，网络用户是数据的主要来源，对

数据生产投入了相应劳动，作出了贡献［29］（P116）。基于此，数据处理者的数据收益应与数据来源者分

享，借助区块链技术或用户信息收益账户进行相应尝试。因为法律制度的生成，是社会生活、经济、文

化、政治等现象相互结合、紧密互动与协同共振过程中的理性产物，是利益平衡的结果［30］（P74）。基于

此，如果数据来源者众多以及信息价值评估困难，导致利益配置成本过高，违背制度设立与运行的经济

性，则可以探索以社会责任、公益基金账户、分配机制等形式，推动数据处理者将获取的超过劳动比例收

益的份额回馈于社会或数据来源者。

2. 构建互联互通的算力制度

算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数字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在此背景下建立健全算力

财产权制度，提升算力的市场流转效率，保障算力所有者的利益获取，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使命。

第一，建构算力财产权体系，激励算力生产与交易。在实践中，算力可以借助软件和网络的共同作

用，通过算力资源与区块链的嵌合等方式，对算力的归属和流转进行控制，明确权利边界［31］（P254）。算

力确权应以算力生产效能的充分释放为目标，建构与算力整合、算力调度和算力交易等环节相适应的持

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置的财产权体系。算力持有权是权利人自持或委托他人持有的权利，既可以防

范他人侵犯，又可以通过委托获取收益和整合算力。算力使用权可以定位为权利人对算力进行加工、使

用的权利。依托该权利，算力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通过与区块链等技术结合成为商品。基于此，算力

经营权可以定位为通过许可、转让、出资等形式对外提供算力的权利。

第二，优化算力互联互通制度。首先，实现算力资源统筹布局，需要推动算力基础设施有序建设，构

建通用、智能和超级算力协同发展的供给体系，不断优化算力的地域布局，加强算力等数智发展要素的

集约化建设。其次，明确算力技术标准的互操作制度，以市场需求和业务需要为基础，建设算力设施、IT

设备、智能运营等方面的共性标准，以标准引领和推动算力产业发展，并加快建设算力计量、感知、调度、

互通、交易等方面标准，以推动算网融合的产业化发展。再次，建设算力交易中心，完善算力市场化交易

制度，增加普惠算力的供给，消除算力全局统筹和市场流通中的阻碍［32］（P53-54），并推进算力、算法、数

据一体化应用的发展水平。

3. 完善平台开放的法律机制

平台具备自组织属性［33］（P190），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平台封禁等行为会对数字经济的竞

争秩序造成影响，不仅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还会对用户自由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造成影响，应成为数字

法治完善的重点。第一，规范平台内、外部竞争秩序。平台内部竞争失序属于平台组织化和内部权力结

构化的产物，从市场竞争失灵转化为数字私权力滥用。对此，我们应当借助数字私权力相关理论，架构

平台竞争秩序以及分析平台内不正当竞争的违法性［34］（P33），科学设定平台的开放义务，让符合条件的

商家享有均等的竞争机会和交易机会。基于此，平台经营者不能通过技术手段，有选择地禁止其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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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平台，不应在终端预装不可删除的、非必要的程序，应通过数据互通、规则互认、技术互操等制度建

构，推动平台互联互通，建构数字经济的良好竞争环境。第二，明确中小型平台的有限豁免机制。对中

小型平台而言，其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直接与超级平台、大型平台竞争。中小型平台经营者为

了平台生存、优化平台生态，可以采取一定程度的封闭措施。此外，平台经营者应首先对平台整体利益

负责，也有利于增强平台的用户黏性，推动平台的自我成长。而如果采取开放模式则会导致大型平台经

营者的业务侵入，可能会动摇中小型平台存立之根本。由此，为了保障平台的生存和发展，中小型平台

经营者可以采取非中立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平台自身网络生态的封闭性。

（三） 保障新质生产力数智安全发展的法治路径

在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安全的保障。对此，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和监管制度回应

人工智能风险、数字私权力滥用风险等风险。

1. 优化人工智能风险的法律规制体系

实践中，在“人—机”关系中，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主客体关系正在逐渐倒置。为更好地应对“人—机”

交互中人类被支配风险，法律系统既要为人类赋权，又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工智能价值对齐。首先，

强化人机交互中的用户知情权、选择权和决定权。人工智能在现有阶段，虽然难以享有法定权利和承担

法律后果，不应将之视为法律主体。但是在人机交互过程中，人工智能仍能成为人类的交互对象，并产

生指令性影响，影响人类意志的形成，并在不考虑人之意志的情形下影响其实体权益。对此，法律应通

过制度工具提升人类在人机交互中的主体性，充分保护人的合法权益，通过算法透明、算法备案等规定

督促人工智能合理运作，通过算法拒绝权、用户选择权、申诉机制等制度设计，克服数据内蕴风险和人工

智能技术风险，不断强化人类自力救济的能力。其次，在法律层面推动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在法律视

域内，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就是将人工智能视为与人类进行交互的“主体”，借鉴“人—人”的交互规范，架

构“人—机”的交互规则，并借助技术等手段予以落实。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将作为基础性法律的民法

基本原则、人格权规范等作为价值对齐的标准，将法律所确认的人文精神嵌入人工智能的行为规范，并

在分类分级的基础上，明确场景化价值共识，完善伦理风险评估、审计与应对机制，借助责任豁免与公共

数据供给机制，激励价值对齐［35］（P75）。

2. 优化数字私权力的法律规制

在数字空间，如果放任数字私权力，则可能会产生算法歧视、自我优待等诸多负面效应，如果过度干

预则不利于平台的自主经营和发展创新。这就需要在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上，优化数字私权力的法

治规范体系。第一，完善平台主体责任。随着平台的组织化，平台经营者成为平台内生产生活的组织

者，平台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基于此，平台经营者应承担保证用户资质、产品和服务质量合规、确保数据

安全及信息内容传播的合法性、内部资源配置公平、保障用户权利行使的技术保障等主体责任。但是，

平台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需要追求创新、效率和营利，无法不计金钱、时间等成本地开展平台治理。故

在设置平台主体责任时，需要关注平台的市场属性和技术可能性。第二，优化数字私权力的规制体系。

基于数字私权力的法律属性及其运行特性，对其进行规制可有限借鉴公权力的规制模式。基于此，法律

有必要对数字私权力行为进行全周期干预，在事前、事中与事后进行综合规制。因为平台经营者作为市

场主体，应充分考量经营效率、成本等因素。由此，在规制数字私权力时，应对比例原则、中立原则和程

序正当原则等进行调适，通过行政处罚、侵权责任等制度督促数字私权力运行的公正性。例如，数字语

境下的比例原则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法领域的内涵，维护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和谋求自我利益都可能是

正当目的。又比如，竞价排名可以用以营利，但是如果过度，则构成自我优待等不法行为。

3. 建立数智安全发展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

包容审慎监管追求在不遏制技术进步和市场活力的前提下，通过动态监管机制识别潜在风险，逐步

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规则体系。第一，建立相关安全观视域下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包容审慎监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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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适应新兴产业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理念，强调以相对安全观取代传统的绝对安全观，从而

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上，为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预留足够空间。包容审慎监管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

追求科学管理风险而非彻底消除风险［36］（P9）。该监管模式建立应引入风险衡量机制，明确风险的可接

受范围，并推动控制成本在各方之间公平分配，并通过持续、动态的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机制，将潜在风

险控制于社会可承受范围。第二，完善有原则、有底线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对于风险较小、处于探索

阶段的数字经济活动给予一定的容忍和试错空间，以激发市场活力和实现技术突破，但对可能引发系统

性风险、扰乱市场秩序或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则坚持严格监管。尤其是在涉及数据安全、金融稳定、平

台垄断、算法歧视等领域，应运用分类分级、动态调整的监管工具，对高风险活动实施重点监测和及时干

预，确保监管效能与产业发展同步提升。该理念通过在包容与审慎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既体现出监管的

灵活性和前瞻性，也有助于构建规范、有序且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数智发展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是数据、算法、算力、平台等要素的简单堆积，而是按照发展新

标准进行的系统性协作，并产生了一系列法律供给新需求。在法治轨道上，数智创新发展需要贯彻反身

法理念，完善不同主体间的商谈架构，开展后设监管，实现数智发展的敏捷治理，并通过耐心资本支持，

推动颠覆性创新的持续出现。数智共享发展需要优化要素生产的激励机制，打通各要素市场流通的阻

点，改善各要素供需错配的现象。高水平安全发展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规制系统，优化“人—机”间

的交互伦理，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强化用户赋权以矫正数字空间赋权失衡。由

上可见，新质生产力数智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性、快速迭代、自组织性等特征，不断冲击着以稳定性、滞后

性、命令性等为特征的传统法律体系。对此，在数字场景下，法律系统亟须基于时代发展特性，将传统法

律体系升阶为新型规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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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e Strategies Of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Traditional Rule of Law

Huang Shaokun, Yan Haoy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novation is the core forc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 tur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set new standards for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sys‐

tematic project that requir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ule of law, fully stimulating the coordinated reso‐

nance of data, algorithms, computing power and platforms. However,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featured by 

stability, command-oriented nature, value reasoning and strict supervision, finds it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self-organizing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unable to efficient‐

ly achieve the interconne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of digital elements, and powerless to deal with the risks as‐

sociated with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reflexive law 

model to construct a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adapts to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incorporated as a regulatory tool. Moreover, the digital regulatory system is to be optimized through 

concepts such as interconnectivity, production justice, digital private power, value alignment, the regulatory 

system innovated through meta-supervision and other mea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shared and 

saf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cenario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flexive law; meta-regulation; data sharing; value align‐

ment; digit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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